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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經辦人：蘇美利女士) 

 

 

蘇女士： 

 

衞生事務委員會 

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八日會議跟進事項 

 

衞生事務委員會在十二月八日的會議討論有關中醫藥的文

件時，當局答應提供更多有關中醫門診收費的資料。 

 

相信各議員還記得，當局在二零零三年二月向衞生事務委員

會提交的文件[CB(2)1105/02-03(03)]中曾解釋，在釐訂新中醫

門診服務的建議收費時，我們一方面考慮到我們推廣中醫藥的政策

是透過“實證為本”的中醫藥服務、訂定中醫的執業標準和制訂中

西醫藥並用的模式達致目標；另一方面，我們也考慮到市場目前的

收費水平，以及病人的負擔能力。現時，私人市場所提供的中醫藥

服務，大致上已頗為全面，而收費亦為市民所能負擔。當局無意為

這項服務提供大量補貼，引致與私人執業的中醫師競爭。 

 

在釐訂中醫門診的收費為120元(包括診金80元和兩劑藥

40元)時，我們已考慮到市場目前的收費水平。根據政府統計處在

二零零一年進行的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，中醫師一般診金的中位數

(包括藥費)為90元，而平均收費(包括藥費)為129元。然而，非政

府慈善機構和個別中醫師的收費差別很大。就非政府慈善機構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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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，有些的門診服務費用全免，有些的收費是受到補貼。至於個別

中醫師，收費的差別更大，在小型中藥鋪單獨執業的中醫師，診金

為40至60元；較著名的中醫師，診金為250元至500元不等。 

 

基於上述各種原因，當局認為120元的收費(包括藥費)是合

理的，已顧及各方面的因素，包括收費不會訂得過低，以免與私人

執業的中醫師競爭，同時收費也會顧及市民的負擔能力，不會訂得

過高。無論如何，當18間中醫門診診所全面投入服務時，診症總

數估計只佔全港中醫師診症總數約5%。 

 

希望上述補充資料有助說明我們把中醫門診收費訂為120元

的理據。 

 

 

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 

 (鄭琪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行) 

 

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

 

 
 

 

 

 
 

 


